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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大專學雜費調整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7496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12-393） 

林委員國正就大專學雜費調整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近 5 年（98 至 102 學年度）受國內經濟因素影響，大專校院連續 5 年未調整學雜費，已使得

學校無適當經費更新軟硬體設備設施，除不利於大學營運及發展，亦影響高等教育，受到衝

擊的更是學生的學習品質。 

二、有關大專校院學雜費調整，本部依大學法第 35 條第 1 項、私立學校法第 47 條第 1 項及專科學

校法第 44 條第 3 項之授權，訂有「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並說明如下： 

(一)申請條件：學校之「財務指標」、「助學指標」、「辦學綜合成效指標」需皆達審議基

準，並於 4 至 5 月上旬期間完備「資訊公開」及「研議公開」程序，始得提計畫申請學

雜費調整。 

(二)調幅規定：大專學雜費基本調幅公式為 30%的前 1 年物價指數年增率+35%的前 1 年勞工

薪資年增率+35%的前 2 年度支配所得年增率，依前開公式核算，102 學年度基本調幅為

0.75%，103 學年度基本調幅為 0.62%，102 學年度未調整之學校，103 學年度基本調幅可

累加前 1 年基本調幅（0.75%+0.62%）為 1.37%。另由於核算基本調幅之各項指標需於每

年 3 月底始得確認，爰 104 學年度之基本調幅將於 104 年 4 月公布。 

(三)審查機制：本部於接獲學校所提申請案後，應依規定邀集相關機構、學者專家、學生及

家長代表籌組學雜費審議小組於 6 月中旬召開會議，就學校所提計畫進行審查，若學校

符合財務指標、助學指標、辦學綜合成效指標等審議基準，但助學計畫不足，仍不得調

整學雜費，以確保弱勢學生的受教權益。 

三、為配合大專學雜費政策，並逐步改善高等教育的反重分配現象，本部除積極透過經濟扶助面向

提供協助，亦從提升弱勢學生入學機會、學習輔導及強化就業力等面向，全面協助弱勢學生

，期望藉多元面向，協助弱勢學生接受高等教育，進而取得社會階層流動的機會，相關配套

措施如下： 

(一)經濟扶助面向： 

1.以政策經費鼓勵大學強化扶助弱勢學生：「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補助經費核配基準納入助學措施項目，各校配合推動「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所提撥校內自籌經費之助學金、生活助學金、工讀助學金、研究生獎助學金及住宿優

惠等項目，將依各校提撥金額按一定比率補助，以鼓勵各校持續協助弱勢學生安心就

學，另國立大學績效型補助款亦已將國立大學辦理助學措施及弱勢學生升學扶助辦理

情形納入衡量指標。 

2.與大學共同提供各類助學措施： 

(1)入學考試報名費補助：為使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順利參加大學多元入學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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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其參加大學多元入學考試報名費。 

(2)各類弱勢學生學雜費減免： 

甲、低收入戶學生減免 100%，中低收入戶學生減免 30%。（依社會救助法認定取

得證明者） 
乙、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減免 60%。（例如：家暴、未婚懷孕、單親無工作能力等，

依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認定取得證明者） 
丙、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極重度及重度減免 100%，中度減免 70%

，輕度減免 40%。（依身心障礙手冊認定） 
丁、原住民學生：國立學校學費減免 100%，雜費減免 2/3，由本部公告「固定數額

」；私立學校比照國立學校減免數額辦理。（符合原住民身分法規定者） 

(3)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針對家庭（學生本人、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年所得 70

萬元以下、家庭年利息所得 2 萬元以下、家庭不動產價值 650 萬元以下、前 1 學期

學業成績平均 60 分以上設有助學金（學雜費補助）、生活助學金（生活費）；對新

貧、近貧或臨時急難之學生設有緊急紓困助學金、對低收入戶學生提供住宿優惠等

。 

(4)高中以上學生就學貸款（利息費用由政府補貼） 

(5)大專校院設立工讀助學金制度，優先提供清寒或弱勢學生申請。（國立大專校院自

行編列；私校除自籌外，教育部並部分補助私校） 

(6)大專校院學雜費提撥學生就學獎助學金。 

(7)大學校院編列研究生獎助學金。（國立大學自行編列；私校除自籌外，本部並部分

補助私校） 

(8)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大專校院低收入戶學生公立每學期 5,000 元，私立

每學期 1 萬元。 

(9)整合各項助學資訊─開辦「圓夢助學網」：網羅各級政府機關、學校、基金會以及

個人企業團體之獎助學金內容，提供學生所需之助學資訊，協助每位學生圓夢就學

。 

(二)輔導入學面向：透過大學入學管道及部分學校規劃的弱勢學生招生措施，增加弱勢學生

入學機會，例如：國立清華大學「旭日組」、國立中山大學「南星計畫」、國立交通大

學「旋坤揚帆」及國立中央大學「向日葵」等計畫，使社經地位弱勢但有潛力的優秀學

生，有機會進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 

(三)學習輔導極強化就業面向：未來將提供經費補助，引導並鼓勵由國家補助大部分資源之

國立大學校院，招收弱勢學生，使國立大學善盡社會責任，並強化公私立大學弱勢助學

輔導機制，關注弱勢在學學生的學習，且培養其就業競爭力。 

四、林委員所關心事項，本部將錄案作為爾後大專學雜費及助學政策規劃之參考。 

（二十二）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推動不在籍投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